
1

浙 江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公开征求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

管理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的函

为做好与新一轮矿产资源规划衔接，规范设置和计划出

让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，促进全省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

市场健康有序发展，我厅起草了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

一步加强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管理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，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，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2021

年5月20日。

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提出意

见：

一、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：杭州市西溪路118号自

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（邮编310007），并在信封上注明“规

范性文件征求意见”字样。

二 、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方 式 将 意 见 发 送 至 ：

273067635@qq.com。

联系人：梁灵鹏，联系电话：0571-88877302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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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真：0571-88877507。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

2021年4月29日



3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

建筑用石料采矿权管理工作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各矿业权交易机构：

为进一步稳定全省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市场，促进砂

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《关于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

部委〈关于推进机制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〉的通

知）》（浙经信材料〔2020〕66 号）、《省发展改革委等 l5 单

位关于促进我省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》（浙发改价

格〔2020〕376 号）等要求，现就保障好新一轮矿产资源规

划实施，做好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规范设置、准入管控、

计划出让等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规范采矿权设置管理

（一）加强分区管控。各级矿产资源规划划定的集中开

采区内，要按照高起点规划、高标准建设、高质量开发的要

求，以矿地综合开发利用为导向，合理设置保障批准立项的

大型规模机制砂石生产项目配套采矿权；集中开采区外，仅

允许合理设置批准立项的矿地综合开发利用、工程建设和废

弃矿区生态修复等项目类采矿权（以下简称“项目类采矿

权”），但要从严论证。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内禁止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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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。

（二）规范采矿权设置依据。保障大型规模机制砂石生

产项目的配套采矿权，应将县级人民政府项目立项依据、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意见作为设置的依据；“项目类采矿权”

应将县级人民政府项目立项依据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意

见、工程施工设计（或生态修复方案）作为设置的依据。

二、完善采矿权设置准入管控要求

（三）强化集中开采区内采矿权设置准入。集中开采区

内采矿权设置必须满足以下准入要求：符合矿产资源规划，

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；年生产规模大于 300 万吨；矿

区边界沿等高线划定，矿区范围符合“可利用土地面积最大

化，需治理边坡面积最小化”的原则。

（四）完善“项目类采矿权”设置要求。矿地综合开发

利用项目采矿权，可不受矿地可利用面积 300 亩以上限制，

可不受实施时间 3-5 年的限制，可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确定是否纳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。工程建设项目和废弃

矿区生态修复项目，要严格按照工程施工设计或修复设计方

案组织实施，应当设置采矿权的，可不受最低开采规模限制，

可不受年度总量控制指标限制。严禁以工程施工为名，在依

法应取得而未取得采矿权的前提下开采矿产资源。

三、加强采矿权出让调控

（五）建立采矿权出让项目库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要根据本地区矿产资源规划，在完成拟设采矿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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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区范围部门联合踏勘和论证后，提出年度普通建筑用石料

采矿权出让初步计划，报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总；各

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总

量控制指标（详见附件 1），在统筹全市市场供需实际的基础

上，科学合理编制年度采矿权出让计划（详见附件 2），于每

年 4 月和 9 月报我厅矿业权管理处。我厅将依据各设区市上

报的采矿权出让计划，建立全省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出让

项目库，入库项目有效期 1 年。2021 年 10 月 1 日起，未列

入全省采矿权出让项目库的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不得出

让。

（六）严格按计划出让采矿权。实施采矿权出让调控制

度，我厅将根据全省采矿权出让项目库入库情况制定采矿权

出让计划；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各级矿业权交易机构应

严格按照出让计划实施采矿权出让。

四、加强采矿权设置出让监督管理

（七）加强拟设采矿权范围审核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对拟设采矿权要严格准入把关，加强采矿权选

址、矿区范围部门联合踏勘和论证，强化开采最终境界的刚

性约束；所在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对拟设采矿权范围

的合理性、合法性和科学性进行审核，审核意见作为采矿权

出让的依据。

（八）加强采矿权出让管理。各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要切实加强本行政区域内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总量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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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指标和出让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，以矿业权网上交易

系统统计数据为依据，动态监督采矿权出让情况，并定期开

展自查。超出年度总量控制指标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，从超

指标之日起，不得新出让采矿权。我厅将对各设区市采矿权

出让计划和总量控制指标执行情况进行日常监测，适时进行

提醒和通报。

本通知印发之日起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地综

合开发利用采矿权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土资厅函〔2018〕

229 号）、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设采矿权论

证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土资厅函〔2018〕17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．各设区市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总量控制指

标

2． 市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出让计划表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

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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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各设区市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总量控制指标

设区市

2021 年控制指标 2022 年控制指标

拟出让采矿权

个数

拟投放资源量

（亿吨）

拟出让采矿权

个数

拟投放资源量

（亿吨）

杭州 6 1.2 5 2.2

宁波 11 2 4 0.4

温州 6 0.5 5 0.4

湖州 6 0.4 3 0.4

嘉兴 1 0.2 1 0.1

绍兴 8 0.6 5 0.5

金华 8 0.8 5 0.8

衢州 8 0.8 5 0.8

舟山 6 0.3 3 0.3

台州 10 2.8 5 0.9

丽水 5 0.4 4 0.4

我厅预留 5 2 15 1.8

合计 80 12 60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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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市普通建筑用石料采矿权出让计划表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拟设采矿权名称
开采

矿种

估算资源储量

（万吨）

暂定生产规模

（万吨/年）

矿区面积

（km2）

计划出让

月份

是否符合准

入管控要求
备注

联系人：吴鸣，电话及传真：0571-88877289；88877178（传真），电子邮箱：lum1228@dingtalk.com




